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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声 明

甘土康：
甘土康（身份证编号：441424198504096037）你非医师行医的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我局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1.没
收牙椅1张、药品器械2箱、名片1盒；2.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7870元整；3.
罚款人民币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，你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可在收
到本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89
号进行陈述和申辩。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要求
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3日内提出申请。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因你下落不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和《卫生
行政处罚程序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将本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深龙卫医
技罚告[2018]07H-6号）实施公告送达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
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89号
邮政编码：518117
联系电话：0755-84096722 联系人：何英俊 杨南南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纤雅美容养生馆（经营者：丘金秀）：

深圳市龙岗区纤雅美容养生馆（经营者：丘金秀）你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
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
条第二款规定，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
我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警告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罚款于收到本
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缴至各银行深银联易办事缴款终端银行,逾期不缴纳罚款
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
款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深圳市卫生和
计划生育委员会或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向深圳市
盐田区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
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因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四十条和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本局现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深
龙卫公罚[2018]07H-7号）实施公告送达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
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89号
邮政编码：518117
联系电话：0755-89940106 联系人：郑庆辉 郑定良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告

公 告
深圳市恒信立拓工艺有限公司：

本委于 2018年 9月 29日受理余华昌、兰永
贵、庄秀芬、袁小燕、周敏、秦晓银等6人诉你单位
工资等争议案（深龙劳人仲（宝龙）案[2018]701-
706号），申请人等6人诉求为：余华昌要求支付正
常工作时间工资（从 2017-06-01 至 2017-06-
30），小计金额：2075元；兰永贵要求支付正常工作
时间工资（2017-07-20 至 2017-09-14），小计金
额：12515元；庄秀芬要求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
（从 2017- 07- 01 至 2018- 09- 15），小计金额：
13340元；袁小燕要求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（从
2017-08-01 至 2017-09-15），小计金额 6000元；
周敏要求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（从2017-08-01
至2017-09-16），小计金额：7860元；秦晓银要求
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（从2017-05-01至2017-
05-30），小计金额：2640元。

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无人办公，且通过电话、
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送达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
本案下列仲裁文书：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调解建议书、申请书
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。现定于 2018年 12
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
争议仲裁委员会宝龙仲裁庭2庭开庭，地址：深圳
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大道与冬青路交会处宝龙
街道办事处1栋1楼，联系电话：0755-23255415。

现予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作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
遗失声明
深圳市金泰空调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、财务专用

章各一枚，现声明作废。
遗失声明

深圳市龙岗区南湾成辉根商店遗失个体营业执照
正、副本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0300MA5K2M8M6B
号，核准日期：2018年7月5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深圳市吉昌盛包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194795863，核准日期：2018
年6月22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深圳市华信防水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开户许可证，核准号：
J5840100884301，编 号 ：5840- 01501970，帐 号 ：
4000092809100227915，现声明作废。

公 告
深圳市链旧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黄伟鑫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及休息休假争议案件（深龙
劳人仲（坂田）案[2018]720号），本委已依法作出裁决，通过直接、邮寄
等方式送达未果，因无法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联
系，且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
（案号为：深龙劳人仲（坂田）案[2018]720号）。本委裁决你单位支付黄
伟鑫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7 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
14988.51元。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本仲裁裁决为非
终局裁决。你单位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起诉的，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一办负一楼仲裁庭，联系

电话：89608002，联系人：缪小姐。

公 告
深圳市通宏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:

本委受理池胜强诉你单位工伤保险等争议一案（深
龙劳人仲(吉华)案[2018]367号），因通过邮寄等方式无法
送达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如下仲裁文书：应诉通知书、
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等仲裁
资料。现定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市
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华仲裁庭开庭（地址：
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办一楼仲裁1庭）。

现予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作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。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办办公大楼2楼

201，联系人：王小姐，电话：28259223。

公 告
深圳市佰瑞联合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本委于 2018年 10月 8日受理潘志强等 12人诉你单
位劳动报酬等争议一案（深龙劳人仲（龙岗）案[2018]
969-980 号），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等共
90400元。因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责人，且通过电
话、直接等方式无法送达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下列
仲裁文书：应诉通知书、开庭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申请书
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。现定于2018年12月26日
下午14时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会龙岗仲裁2庭开庭（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路2号龙
岗街道办行政走廊A5，联系电话：0755-28438962）。

现予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，本委将作缺席裁决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
公 告
深圳市博士门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王桃利、刘碧珍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等争议案件（深龙
劳人仲（平湖）案[2018]881-882号），本委已依法裁决。因你单位工商
注册地已无人办公，且通过电话、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
及主要负责人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（深龙劳人仲（平湖）案[2018]
881-882 号）仲裁裁决书。本委裁决如下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20日期间的工资5003.03元；二、被申请
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3722元；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
仲裁请求。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该仲裁裁决为终
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你单位如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事项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之一的，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
申请撤销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双拥街131号国土大楼，联系电

话：85238727，联系人：许小姐。

公 告
深圳市安晨电子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周秀艳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件
（深龙劳人仲(龙城)案[2018]348 号），本委已依法
裁决。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，且通过
邮寄、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
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。裁决事项如下：一、被申请
人支付申请人伤残津贴差额 215490元；二、被申
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281元；三、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6年10月16日至2017年
3月 15日期间停工留薪期工资 20305元；四、驳回
申请人其他申请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
决。你单位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
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
起诉的，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○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送达地址：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龙城

街道办C栋一楼综治维稳中心仲裁立案窗口，联
系电话：89916379，联系人：颜先生。

公 告
深圳市龙岗区铁狼烧烤吧：

本委受理廖家君、高碧君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
(南湾)案[2018]587、588号），本委已依法裁决。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
无人办公，且通过邮寄、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
告送达仲裁裁决书。裁决事项如下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廖家君
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4981.61元；二、被申
请人支付申请人高碧君 2018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7月 15日期间工资
差额 7018.39元；三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你单位如不服
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
院申请撤销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
送达地址：龙岗区龙翔大道8027号人力资源局3层302号立案室，

联系电话：28917181。


